关于开展实验室安全排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相关部门:
根据《关于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的通知》精神，学校将对全校实验室等组织安全排查，特别对危险化学品管理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检查。

请各学院、各相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，全面、认真、细致地排查实验室不安全、不稳定因素，重点排查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，尤其要对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物品和药品仓库等进行深入排查。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问题排查和解决落实到具体人员。采取切实措施，做好重点领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的排查工作，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确保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
请各相关单位于3月11日前进行自查，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，并报实践教学管理处（逸夫楼428、430）。对于重点部位，学校将组织重点检查。

联系电话：5884221、5884257       联系人：殷岳
邮箱：glcsj@tlu.edu.cn

      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践教学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9日

